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
东城区社区调整的通知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、必要性及可行性
近年来，随着我区加快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和推进城市更新工作，社区资源分布、街巷肌理、人口数量均发生了变化，出现了发展不均衡的现象。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居委会建设，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，本着有效配置社区资源，便于服务管理、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全面加强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京办发〔2011〕26号）和《北京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标准》（京社领办发〔2020〕7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，综合考虑地域面积适中、社区成员单位分布等要素，拟对2个街道的7个社区进行调整。调整后，有利于实现社区人口规模合理化、基础设施均衡化、辖区范围清晰化，有利于形成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社区文化，激发居民民主自治活力，有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水平。
二、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相关政策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《北京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〉办法》《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全面加强城乡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京办发〔2011〕26号）《中共东城区委办公室 东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〈东城区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东办发〔2012〕4 号）和《北京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标准》（京社领办发〔2020〕7 号）。
三、拟解决的问题和采取的主要措施
我区结合地域面积相对较小的实际，在广泛听取街道意见建议的基础上，研究提出了社区规模调整原则和标准，按照“社区民主自治、社区服务精准、社区治理优化、社区文化认同”的总体要求，对社区规模进行优化调整。经全面调研，景山街道由于申请式退租，西片区吉祥、黄化门、钟鼓、景山东街4个社区实际管辖户数减少，拟撤销4个社区，新设立纳福、大学2个社区。崇外街道的崇文门东大街、国瑞城西区、国瑞城东区3个社区间边界交错，需要重新优化调整社区边界，使其边界清晰。前期，2个街道已向区民政局提出社区规模优化调整申请。调整方案转送区委社会工作部审核，并已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。
四、评估结论
经评估，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东城区社区调整的通知》制定依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、具有可操作性和前瞻性，对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居委会建设，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具有重要意义，可以发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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